


 

 

 

1 主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1 水文动力环境 

涨急时，码头上游约 1km 范围内水域、码头前沿以及码头东侧小范围区域

的流速呈减弱趋势，受水工建筑物的阻流影响，靠近码头的水域，流速最大减小

幅度在 0.20m/s~0.30m/s，向上游水域流速减小幅度逐渐减小，大部分水域流速减

小幅度在 0.10m/s 以内。 

落急时，码头后方以及下游水域流速呈减小趋势，影响距离约为码头下游

1.3km，由于落急时流速明显大于涨急，因此流速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与涨急类

似，受水工建筑物的阻流影响，与落急流向一致的码头前沿东侧区域流速减小幅

度最大，减小幅度约 0.60m/s，随着流域逐渐远离码头建筑物，流速减小幅度逐

渐变小，大部分流域减小幅度在 0.10m/s~0.20m/s。 

1.2 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 

本工程实施 1 年后，对周边水域地形冲淤的影响增量主要聚集在扩建码头上

下游水域。码头前沿水域，泊位区平均淤积增量约为 0.40m/a，淤积量约为 0.39

万 m³，掉头圆水域基本不淤积；码头后档水域，泊位区平均淤积幅度约为 0.33m/a，

淤积量约为 0.05 万 m³，后档码头掉头圆水域淤积较少，支航道平均淤积增幅度

约为 0.39m/a，淤积量约为 0.31 万 m³。 

1.3 海水水质 

码头桩基距离较近，以桩基区域外扩 100m 计算桩基施工悬浮物浓度增加

（>10mg/L）范围，悬浮泥沙>10mg/L 扩散影响范围约 0.121km²，整体而言，桩

基施工悬浮泥沙影响较小。运行期维护性疏浚量较小，悬浮泥沙>10mg/L 扩散影

响范围约 0.194km²。 

施工废水产生量不大，全部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抑尘、车辆冲洗等，不会对

周边地表水环境造成不利影响。 

本工程码头收集前 15 分钟的初期雨水，初期雨水和场地、机械冲洗废水由

码头面排水明沟收集至码头废水集污池，产业园建设期由潜污泵提升送至陆域后

方一体化冲洗废水处理设施处理达到回用标准后排入中水回用收集池回用于码



 

 

 

头和路面清洗，产业园运行期通过潜污泵提升纳管接入后方陆域产业园配套污水

处理厂统一处理。因此，对周边水环境影响较小。 

1.4 海洋沉积物 

桩基施工除对海洋沉积物产生部分分选、位移、重组和松动外，没有其他污

染物混入，不会对工程海域海洋沉积物质量造成外源负面影响。本工程施工船舶

含油污水经收集后交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统一回收处理；船舶生活污水禁止直接

排放，经收集后统一运至陆上外运处置；船舶生活垃圾靠岸后定点集中收集。在

严格落实上述处理措施的基础上，施工船舶污废水及固废对海洋沉积物环境基本

无影响。 

根据设计方案，本工程钢结构（主要为防撞簇桩）采用防腐涂漆，涂料为环

氧富锌底漆、环氧云铁中间漆和环氧重型防腐涂料面漆。环氧富锌底漆可通过牺

牲阳极法起到保护作用，在腐蚀后期，涂料在钢结构表面由于氧化作用形成一层

致密、难溶的稳定化合物，通过钝化作用阻挡钢结构与外部介质接触，起到防腐

作用。因此，防腐涂料初期可能释放少量锌，后期化学性质稳定，不会向环境中

释放污染物，对沉积物环境影响较小。 

1.5 海洋生态 

本工程建设运行将使生物资源略受损失，受影响的浮游植物数量 8.90×1012

个、受影响的浮游动物生物量为 0.0037t，底栖生物临时影响直接损失量为

0.0093t/a，底栖生物永久影响直接损失量为 0.0002 t/a，鱼卵损失约 194985.00 粒，

仔鱼损失约 60228.70 尾，游泳动物损失约 1.87kg。本工程施工期对海洋生态的

影响是暂时的、局部的，投入运行后不会阻断东海长江口中上层鱼类和虾蟹洄游

通道，不会对区域生物多样性造成明显不利影响，对生态敏感区、生物资源和重

要物种的影响程度均为“弱”，对特殊生境的影响程度为“无”，海洋生态影响可接

受。 

1.6 重大环境制约因素判定 

本工程不存在下表所列任一情况，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因素。 



 

 

 

表 1.6-1    重大环境制约因素判定表 

序

号 
判定依据 本工程情况 

是否存在重大

环境制约因素 

1 

建设项目的选址（选线）、建设

规模、总平面布置、用海方式等

不符合现行有效的国土空间规

划、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有

关规划及其规划环评要求 

本工程选址选线、建设规模、

总平面布置、用海方式等符合

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

划、“三线一单”管控方案等

有关规划 

否 

2 

建设项目的主体装备、技术设

备、工艺水平、能源消耗、污染

治理措施等不符合国家产业政

策、环境保护政策和清洁生产要

求 

本工程为施工期及运行期污染

物均合规处置、达标排放，碳

排放水平低，设备工艺、能源

消耗和污染治理措施等符合国

家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和

清洁生产要求 

否 

3 

建设项目向海域排放的污废水种

类、浓度、数量、排放方式和混

合区范围等不符合国家或者地方

的有关规定 

施工期产生的污废水均收集外

运或纳管排放，其他污染物合

规处置，不向海域排放；运行

期码头产生的污废水均处理达

标后回用，大气污染物采取防

治措施后达标排放，船舶污染

物均由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

置，符合国家及上海市规定 

否 

4 

建设项目的建设或生产运行产生

的海洋生态环境影响程度，不能

满足评价海域和周边海域生态环

境保护要求 

建设和生产运行产生的海洋生

态环境影响总体可接受，满足

评价海域和周边海域生态环境

保护要求 

否 

5 

采取最佳可行技术后，建设项目

的建设或生产运行将对所在海域

海水水质、生物生态、主要海洋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仍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采取污染物防治措施及生态保

护修复措施后，工程建设和生

产运行不会对所在海域海水水

质、生物生态、主要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目标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否 

6 

采取区域削减方案后，建设项目

仍不能满足所在海域环境质量改

善目标要求 

本工程无需实施总量削减替代 否 

7 

建设项目的建设或生产运行对评

价海域和周边海域水动力环境、

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产生影响，

并导致海洋生态环境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 

本工程建设和运行不会对评价

海域和周边海域水动力环境、

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否 

8 
建设项目存在重大海洋生态环境

风险和环境隐患 

本工程不存在重大海洋生态环

境风险和环境隐患，环境风险

总体可控 

否 

 

1.7 鸟类及陆生生态 

本工程施工期对陆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工程建设施工原材料、废弃物堆放、

施工场地和临时建筑等施工占地、施工人员人为活动干扰对植被的破坏；人为扰



 

 

 

动、施工机械和交通工具等产生的噪声和灯光、施工期所产生的粉尘、施工临时

占地等对鸟类及其他陆生动物造成的干扰及部分栖息生境的破坏。本工程运行期

装卸机械设备运转及人为活动产生的噪声灯光、土石方运输产生的扬尘等可能干

扰鸟类及其他陆生动物。 

施工临时占地对陆生生态环境的影响是短期、暂时的，施工结束通过植被恢

复、生境修复等措施可恢复原有陆生生境。由于施工区域及本工程周边植被类型

相似、同质生境较多，受施工活动或码头装卸作业干扰的鸟类及其他陆生动物可

趋避至周边生境栖息、觅食，因此，本工程建设前后对陆生生态环境的影响较小。 

1.8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 

施工大气污染源主要为场地施工和运输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施工机械和运

输车辆排放的尾气，尾气中的主要污染物为 NOx、CO、SO2 等。这些污染物将对

环境空气造成一定程度的污染，但这种污染是短期的，工程结束后将消失。由于

扬尘的粒径 80%大于 0.5mm，通常在近距离沉降，难以向更远距离扩散，对 100m

之外的环境空气质量影响很小。项目与最近大气环境敏感保护目标较远，因此，

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尾气对周围敏感保护目标影响较小。 

根据工程分析，运行期本工程主要污染源为装卸作业产生的扬尘，码头运输

车辆产生的废气。装卸扬尘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正常工况下本工程及“已建配

套货运码头”靠泊等级提升后共计新增 TSP 排放量 17.13t/a，码头运输车辆产生

的废气的主要污染物为 NOx、SO2，排放量分别为 0.39633t/a、0.01189t/a。预测

结果表明：（1）在正常工况下贡献值影响：TSP 和 PM10 在最大地面浓度点处短

期浓度和年均浓度贡献值均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

级标准，短期浓度贡献值最大浓度占标率＜100%，且年均浓度贡献值＜30%。各

敏感目标处 TSP 和 PM10短期浓度和年均浓度贡献值可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 

（2）在正常工况下叠加背景值影响：敏感目标和网格点最大地面浓度点 TSP

和 PM10 叠加后保证率日均值均可达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

二级标准。 

（3）在非正常工况下贡献值影响：在敏感点处，TSP、PM10 贡献值（小时

值）均可以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浓度标准限值要



 

 

 

求。另外，非正常工况下，网格点最大落地浓度（厂界内）TSP、PM10 贡献值

（小时值）占标率各为 252.42%，即出现超标现象，因此企业应按照本报告要求

做好运行期的降尘等环保措施和环保管理。 

综上所述，本工程施工期、运行期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可接受，采取积极有效

的措施后都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并符合区域环境功能区的要

求。 

1.9 声环境影响评价 

本工程施工工艺主要包括码头及打桩、结构施工、设备安装及维护性疏浚等，

根据《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施工场界昼间噪声

限值为 70dB(A)，夜间限值为 55dB(A)。由表 7.9-2，昼间距离施工设备 60m 外

的平均 A 声级均能满足标准，夜间除打桩施工外距施工设备 60m 外的平均 A 声

级均能满足标准，打桩施工距施工设备 500m 外的平均 A 声级能满足标准，陆域

环境敏感目标距离本工程较远（工程周边 1500m 范围内无居民区等敏感目标），

合理安排施工时序，打桩施工尽量安排在白天进行，因此工程施工对区域声环境

影响不大。 

结合工程施工安排，施工打桩作业中产生的水下噪声具有不连续性，持续时

间有限，无多声源叠加等特点；打桩施工造成的水下声压低于鱼类保护阈值，施

工水下噪声对鱼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噪声滋扰导致鱼类暂时游离施工水域，并不

会造成大范围鱼类死亡等明显影响。但施工中仍应确立在距离桩基 5m 范围内为

警告区域（对海洋动物行为产生干扰），应对鱼类活动进行可能的驱赶、搬移等

工作。 

本工程主要大型装卸设备为 40t 门座式起重机，根据预测分析，根据预测结

果可知，根据预测结果可知，码头厂界噪声贡献值最大为 55dB（A）的范围较小，

最远距码头不超过 2m，码头噪声在码头引桥接岸处的贡献值约 20.9dB（A），

远低于环境标准限值，本工程投入运营后，本工程与现有工程的噪声叠加值为昼

间 48dB(A)、夜间 50dB(A)，基本维持现状，能够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3 类标准，码头产生的噪声对周边环境噪声贡献较

小。工程投入运行后，进出车辆增多，会使工程所在区域交通噪声有一定提高，

到港船舶对周边环境噪声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运输车辆在进出港区时应



 

 

 

减慢车速，船舶靠港期间禁止鸣笛，从最大程度上减小车辆运输噪声、船舶噪声

的影响。 

1.10 固体废物影响评价 

本工程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建筑垃圾、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采取“集中

收集、分类处理、尽量回用”的原则，回收利用后，剩余废料依托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船舶生活垃圾和陆域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时清运。施工期固体废

物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是短期的和局部的，施工结束后影响消失，对施工期的固体

废物经过分类收集，分别处理的措施后，不会对海洋环境及工程周边环境产生明

显影响。 

本工程运行期主要的固废污染源为码头作业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到港船舶

的船舶垃圾、运行期维护性疏浚。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船

舶垃圾应根据《上海港船舶污染防治办法》（沪府令 28 号）的要求，由上海海

事局认可的有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接收，船舶垃圾不外排。疏浚物根据《关

于生态环境部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承担“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核发”

审批事项的公告》向太湖流域东海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申请‘废弃物海洋倾

倒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并附报废弃物特性和成分检验单，按批复进行抛泥

作业，抛至指定抛泥点。 

综上所述，本工程施工期、运行期固体废物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采取积极

有效的措施后都能够满足国家和地方有关的法律、法规，并符合区域环境功能区

的要求。 



 

 

 

2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2.1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2.1.1 水污染防治措施 

（1）施工生产废水处理措施 

施工机械设备的冲洗废水产生在临时施工基地中，施工机械设备的冲洗废水

特征表现为悬浮物浓度高，在施工基地内设置一套三级沉淀池，施工生产废水经

收集后进行集中处理。根据施工生产废水的污染特征，采用以混凝、沉淀为主的

处理工艺，达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2020）“城

市绿化、道路清扫、消防、建筑施工”标准限值后，回用于场地冲洗、建筑施工

等，沉淀池产生的污泥委托环卫部门外运处置。 

（2）船舶污染物处理措施 

施工船舶配备油水分离设施及污水收集容器，船舶含油污水经收集后运至岸

上交由海事部门认定的具备相应资质单位接收处理。 

船舶生活污水禁止排海，收集后运至岸上委托有关单位外运处置。 

（3）生活污水 

临时施工基地设置移动厕所，委托环卫部门定期外运；施工临时生活区位于

横沙东滩基地，施工临时生活区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纳入横沙东滩基地现有市政污

水管网，不外排。 

2.1.2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1）船舶及陆域生活垃圾 

施工船舶生活垃圾在船上通过分类收集容器收集后，由海事部门认定的具备

相应资质单位接收处理。 

尽量避免各类固体废弃物散落入海，对散落在水面的固体废弃物，施工单位

及时打捞，清理干净。 

陆域生活垃圾由施工单位委托环卫部门定时清运。 

（2）建筑垃圾 

本工程建筑垃圾按照《上海市建筑垃圾处理管理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全面加强建筑垃圾管理的实施意见》等要求外运处置。 



 

 

 

（3）危险废物 

本工程施工期废油漆包装桶等为危险废物，依托“已建配套货运码头”现有

危废贮存设施，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及时外运处置。 

（4）污泥 

施工期冲洗废水经混凝、沉淀处理后产生的污泥干化后作为建筑渣土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外运处置。 

2.1.3 环境空气污染防治措施 

（1）船舶废气 

根据《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交海发[2018]168 号），本

工程位于大气污染排放控制区，对排放控制区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排放控制做出

了以下具体要求。对于硫氧化物，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海船进入排放控制区，

应使用硫含量不大于 0.5%m/m 的船用燃油；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未使用硫氧

化物和颗粒物污染控制装置等替代措施的船舶进入排放控制区只能装载和使用

按照该方案规定应当使用的船用燃油。 

（2）机械废气和车辆尾气 

施工船舶、施工机械、运输车辆应采用高效、节能、低排放的产品，加强对

施工船舶、施工机械、运输车辆的综合管理和检修保养，各种运输车辆和作业机

械应具备尾气年检合格证，禁止船舶和车辆超载，避免相关机械设备带病、超负

荷等非正常工况下产生的废气。 

（3）施工扬尘 

施工期作业应严格按照《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施工工地

和道路扬尘管控工作的通知》、《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等的要求

进行扬尘控制。 

陆域临时施工基地应进行封闭围挡，零散材料堆放场地等施工场地地面硬化。 

施工结束时，应及时对施工占用场地进行植被恢复。 

2.1.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单位应选择低噪声设备，或对噪声较高施工设备安装消声器，禁止使用

不符合国家噪声排放标准的机械设备，严格按《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规定，控制施工噪声排放量。 



 

 

 

施工船舶应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主辅机噪声排放，包括：在发动机排气管安装

弹簧吊架加以固定，在机舱路口上布置主、辅机消声器；合理设置消声器结构和

机舱室结构，达到理想的消声量和隔声量，限制突发性高噪声，避免不必要的船

舶汽笛声。 

加强施工管理、文明施工，合理安排施工工序，禁止高噪声设备夜间施工。 

2.1.5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工程施工建设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指导设计、施工、

环境管理，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工程方案设计过程中，把工程施工对生态环境带

来的不利影响控制到最低程度。 

（2）为保护工程海域周边的生物资源，应合理规划施工进度。根据目前的

施工进度计划，桩基施工于 10 月下旬至次年 1 月上旬开展，除中华绒螯蟹洄游

期外，本工程桩基施工期基本可避开刀鲚、凤鲚、日本鳗鲡等长江口重要水生生

物的洄游高峰期。桩基施工应尽量赶低潮、选择潮流较缓的时段，避免恶劣天气，

防止引起海域泥沙不必要的扰动，并控制打桩施工强度，以减小悬浮扩散对重要

水生生物的影响。 

（3）首次打桩时先进行小强度的软启动，以驱离海洋鱼类游离作业区；缩

短施工时间的同时减少打桩时每分钟打桩次数，设置 5m 打桩安全防护距离。 

（4）合理划定施工作业海域和施工运输船舶的航行通道范围，严格限制施

工及通行区域在其用海范围内，避免任意扩大施工范围，以减小施工作业对海洋

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 

（5）严格控制各类污染物排放，严禁施工船舶的污废水及固体废物随意排

入附近水域，保护工程区域的水生生态环境质量。 

（6）施工期间应加强对工程水域水体的巡查，施工点派专人进行瞭望，一

旦发现施工江段有中华鲟、江豚等珍稀濒危水生动物出没，应立即停止施工，避

免造成不可逆伤害，待其离开工程水域后再进行施工。若施工过程中发现珍稀、

濒水生生物困于施工作业水域，或发生受伤的事件，现场人员应立刻向项目应急

指挥部汇报，由指挥部汇总相关情况后向所在区域的农业农村委执法大队进行汇

报，以便采取有效措施，对受伤珍稀水生生物进行救治救护。在救护人员抵达现

场前，现场工作人员应当确保现场的秩序，避免造成二次伤害。加强珍稀水生生



 

 

 

物保护宣传和监管力度，杜绝施工期发生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违法行为。 

（7）严格控制临时施工占地，不得擅自新增占地。合理规划施工营地、施

工材料堆场以及施工便道，同时尽量减少对滩涂植被的践踏，施工结束后做好植

被恢复工作。 

（8）在施工区域设置车辆减速禁鸣标志，严格落实噪声控制措施，确保噪

声排放达标，避免惊吓到外围鸟类。 

（9）施工中做好施工环境保护宣传工作，实行定时巡查，禁止施工人员滥

捕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 

（10）施工期间通过设置临时挡土墙，遇到暴雨及大风天气下应采用无纺布

对裸露地表进行临时苫盖。 

（11）土方开挖时，应首先对适宜进行表土剥离的占地区域进行耕植土剥离，

并将剥离的表土临时堆置在指定周转场内，施工结束后表土用于临时场地的恢复；

临时堆放场设置围挡，遇降雨和大风天在堆体的裸露坡面采用土工布苫盖，坡脚

设置临时拦挡和截排水措施，以防止水土流失。 

2.2 运行期环境保护措施 

2.2.1 水污染防治措施 

（1）码头初期雨污水和码头冲洗废水 

码头初期雨水和冲洗废水经明沟收集至码头废水集污池（本工程共设 29m³

废水集污池 3 座），产业园建设期由潜污泵提升至码头后方陆域“已建配套货运

码头”现有隔油池、废水调节池（容积 812m³），经现有一体化冲洗废水处理设

施（处理能力 10m³/h）处理后汇入“已建配套货运码头”现有中水收集池（容积

1200m³），采用洒水车形式回用于码头冲洗和路面清扫。产业园运行期，码头初

期雨水和冲洗废水纳管排入后方陆域产业园配套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2）码头生活污水和船舶生活污水 

码头生活污水经化粪池收集后汇入“已建配套货运码头”现有生活污水集污

池（容积约 15m³），产业园建设期由潜污泵提升至码头后方陆域现有生活污水

调节池（容积 96m³），经现有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3m3/h，生物

接触氧化+MBR 工艺）处理后汇入现有中水收集池（容积 1200m³），采用洒水



 

 

 

车形式回用于码头冲洗和路面清扫。产业园运行期由潜污泵提升至码头后方陆域，

纳管排入后方陆域产业园配套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船舶生活污水汇入“已建配套货运码头”现有生活污水集污池（容积约 15m

³），产业园建设期由潜污泵提升至码头后方陆域现有生活污水调节池（容积 96m

³），经现有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 3m3/h，生物接触氧化+MBR 工

艺）处理后汇入中水收集池（容积 1200m³），采用洒水车形式回用于码头冲洗

和路面清扫。产业园运行期由潜污泵提升至码头后方陆域，纳管排入后方陆域产

业园配套污水处理厂统一处理。 

（3）船舶含油污水 

船舶含油污水由码头油污水管道输送至“已建配套货运码头”现有油污水罐

（容积 36m³），由有资质的单位定期清运。本工程码头不接收船舶压载水，船

舶压载水有船舶公司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 

（4）装卸作业水污染防治措施 

为防止土方装卸中撒落水体，装卸车辆应低速慢行，做好装卸设备的维护保

养，防止货物因机械故障撒落水体。同时应落实装卸扬尘污染控制措施，减少因

土方散落导致的水体污染。 

（5）处理设施非正常工况防控措施 

定期检查一体化冲洗废水处理设施和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各单元运行

情况，减少非正常工况的发生。 

（6）运行期维护性疏浚悬浮物防治措施 

采用先进的施工工艺和设备，合理安排施工顺序和进度。工程施工过程中加

强船舶的管理和施工工艺的控制，尽量降低悬浮泥沙产生浓度和扩散范围。 

2.2.2 固废污染防治措施 

（1）码头工作人员生活垃圾 

码头设置分类垃圾桶，配置清扫车和清运车，定期清理收集，生活垃圾统一

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进行接收、处置。 

（2）到港船舶生活垃圾 

根据《上海市船舶污染防治条例》（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港口、码

头、装卸站和船舶修造、拆解单位船舶污染物接收能力要求》的相关要求，在码



 

 

 

头区域设置垃圾分类收集设施，实现船舶垃圾进行分类接收和存放，并妥善布置

和维护。接收上岸的船舶垃圾由上海海事局认可的有资质的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

接收，不外排，并在作业前向海事管理机关报告。 

（3）维护性疏浚 

根据工程设计方案，年维护性疏浚量合计约为 0.39 万 m3。根据《关于颁布

《疏浚物海洋倾倒分类和评价程序》和《疏浚物海洋倾倒生物学检验技术规程》

的通知》（国海环字[2002] 398 号），开展疏浚物化学检验和生物学检验，根据

《关于生态环境部流域海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承担“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核

发”审批事项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2 年 第 11 号）向太湖流域东海海

域生态环境监督管理局申请‘废弃物海洋倾倒许可证核发’”审批事项，并附报

废弃物特性和成分检验单，按批复进行抛泥作业，拟抛至长江口 3#倾倒区，采用

GPS 定位严禁在指定倾倒区外违法倾倒，确保疏浚物倾倒至倾倒区范围内；含有

污染疏浚物的在挖泥船满仓时使用快速絮凝剂、采用防帘技术、行进时关闭溢流

孔。 

（4）危险废物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 年版）》，本工程码头设备维修产生的废机

油、废机油桶和废油抹布等属于危险废物（HW08）若产生废铅蓄电池，属于危

险废物（HW31），产业园建设期依托“已建配套货运码头”已设危废贮存设施，

产业园运行期在陆域后方设置危废贮存间，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贮存设施或暂

存间，危废贮存标准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

保证危废不外泄，危废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理，按规定办理转运手续，

不外排。 

（5）污泥 

产业园建设期，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一体化冲洗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

产生的污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及时清掏外运。 

2.2.3 大气污染防治措施 

（1）装卸扬尘 

本工程码头卸船采用抓斗作为装卸设备，每个泊位配置 2 台门座式起重机

（配抓斗），每台配置 1 座具有除尘功能的移动式接料漏斗。根据《上海市码头



 

 

 

堆场扬尘污染评价及防治技术指南（试行）》（沪交科[2020]31 号），本工程参

照“已建配套货运码头”料斗设置，每座料斗配备 32 个喷淋头，喷淋头的射程

不小于料斗边长的 60%。同时在卸船机料斗两侧设置挡风板，减小料斗附近风速，

以降低扬尘产生。 

本工程装卸作业区域设置 4 台雾炮机，在土石方卸船作业时保持开启状态，

减少粉尘对大气的影响。装卸作业时，注意接料斗喷嘴组及雾炮机工作情况，出

现故障时，及时暂停装卸作业，及时检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上海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和《扬

尘在线监测技术规范》，码头处需设置扬尘在线监测。在码头装卸作业区附近设

置 1 个扬尘在线监测点，避开移动雾炮机工作时水雾影响，颗粒物采样口高度距

地面 3.5m±0.5m，在线监测设备技术指标符合《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

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试行）》及环保和交通主管部门相关要求。 

扬尘在线监测位置经主管部门同意后确认，不得擅自拆除、闲置或者停止运

行扬尘在线监测设施。扬尘在线监测设施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的，易扬尘单位

应当在故障发生后 12 小时内通过管理平台向有管辖权的行业主管部门和生态环

境部门报告，并及时检修，保证在 48 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因特殊情况无法在

48 小时内恢复正常运行的，应当在 72 小时内更换备机并通过管理平台向行业主

管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报告。 

（2）道路扬尘 

根据《上海市码头堆场扬尘污染评价及防治技术指南（试行）》（沪交科

[2020]31 号），对道路、码头平台等处要及时清扫，依托“已建配套货运码头”

洒水车，“已建配套货运码头”出入口道路已硬化，实施动态冲洗或清扫，确保

路面干净整洁不起尘，非雨天每天至少进行 2 次冲洗或清扫作业，减少车辆扬

尘。 

（3）机械和车辆废气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上海市港口和船舶岸电设施建设使用工作的通知》（沪

交科〔2021〕374 号），在本市沿海港口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 3 小

时、在本市内河港口具备岸电供应能力的泊位靠泊超过 2 小时，且未使用有效替

代措施的，应当使用岸电设施；新建码头同步设计泊位岸电设施，制定岸电使用



 

 

 

计划。靠泊船舶需按要求严格使用岸电，可有效减少泊港船舶燃油废气污染物的

排放量，减少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通过优化运输车辆选型，加强维修保养等，减少车辆废气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设备选型时应优先选择废气排放量少的环保型高效装卸机械和运输车辆，非道路

移动设备符合《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

第三、四阶段）（GB20891-2014）修改单》和《非道路移动柴油机械排气烟度限

值及测量方法（GB36886-2018）》。 

加强机械、车辆的保养、维修，使其保持正常运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使

用合格的燃料油，在燃柴油机械的燃料油中添加助燃剂，使其充分燃烧，减少尾

气中污染物的排放量。 

疏导好场内交通，减少机械、车辆的怠速行驶时间，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2.2.4 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1）加强起重机起吊撞击产生的噪声的管理、合理安排作业时间，及时维

修、定时保养设备，延缓老化。 

（2）选用高效低噪型设备，噪声较大的机械基础，如门座式起重机，加装

减振垫、隔声板。 

（3）合理疏导运输车辆，严格限速，减少车辆鸣笛。船舶进入港区禁止鸣

笛，安排专人通过通信设施或其他设施方法引导，确保船舶航行安全。 

2.2.5 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1）维护性疏浚作业应尽量避开刀鲚、凤鲚、日本鳗鲡苗和中华绒螯蟹产

卵洄游期，因此优先安排在夏季。 

（2）应严格控制各类污染物排放，严禁码头停靠船舶的废污水及固体废物

随意排入附近水域，保护工程区域的水生生态环境质量。 

（3）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发现受伤、搁浅或者误入项目水域区域的中华鲟、

江豚及其他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应当采取应急救护措施，并及时报告相

关管理部门。 

（4）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5）落实海洋生物生态补偿措施。 

（6）应严格控制各类污染物排放，严禁码头生产作业产生的油污水及固体



 

 

 

废物随意排放或堆放，选用高效低噪型设备，降低对周边陆生动植物的影响。 

 


